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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61 证券简称：创新新材 公告编号：2025-095

创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至
5%以下的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为创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

东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联集团”）履行之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不触及

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后，华联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联股份”）持有的公司股份比例将由5.264674%下降至4.999998%。

●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公司于 2025年 11月 28日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77），华联集团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 37,560,721股，减

持比例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自2025年12月19日至2026年3月18日期间内实施。

公司于2025年12月22日收到华联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华联股份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和《关于减持股份暨减持后持股比例降至5%以下的告知函》，华联集团于2025年12
月19日至2025年12月22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9,941,400股，本次权益

变动后，华联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华联股份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由 197,744,951股减少至 187,
803,551股，持股比例由5.264674%下降至4.999998%。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110000284084698D□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存在一致行动人

一致行动人名称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092147XM□ 不适用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投资者名称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北 京 华 联 集
团 投 资 控 股
有限公司

未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北 京 华 联 商
厦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合计

变动前股数（万
股）

19,419.5951

354.9000
19,774.4951

变动前比例
（%）

5.170187

0.094487
5.264674

变动后股数（万
股）

18,425.4551

354.9000
18,780.3551

变动后比例
（%）

4.905511

0.094487
4.999998

权 益 变 动
方式

集 中 竞 价√
大 宗

交易 □
其他：____（请注

明）

/
--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2025/12/19-2025/12/22

/
--

注：尾差系四舍五入所致。

三、其他说明

（一）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二）本次权益变动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华联集团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本次权益变

动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

相关规定及相关承诺的情形。

（三）本次权益变动符合信息披露义务人华联集团此前已经披露的减持计划，不触及要约

收购。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华联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华联股份仍处于其减持计

划实施期间，公司将持续关注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创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创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创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创新新材
股票代码：600361
信息披露义务人：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1号四川大厦东塔楼四层408室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1号四川大厦东塔楼四层408室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通州区永乐经济开发区永开路1号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1号四川大厦东塔楼五层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少，持股比例下降至5%以下。

签署日期：2025年12月22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管理办

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提要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以

下简称“《准则15号》”）及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

义务人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创新新

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

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创新新材料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

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创新新材、上市公司、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一致行动人

报告书、本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上交所

《公司法》

《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准则15号》

元、万元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创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一权益变动报告书》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情况

（一）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1号四川大厦东塔楼四层408室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1号四川大厦东塔楼四层408室

法定代表人：吉小安

注册资本：215,000万人 民币

成立日期：1993年12月18日

营业期限：1993年12月18日至无固定期限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284084698D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社会经

济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咨询服务

（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日用百货销售；针纺织品销售；五金产品零售；电气设备销售；化

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非金属

矿及制品销售；机械设备销售；家用电器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日用品销售；珠

宝首饰零售；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化妆品零售；体育用品及器材

零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通讯设备销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酒类经营。（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

或许可证件为准）（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股东：海南鸿炬实业有限公司持股30%，海南安盛华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19%，洋浦南

岛置业有限公司持股18%，洋浦思佳宝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18%，海南国盛通科技投资有

限公司持股15%。

2、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职位

董事长，总经理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财务负责人

姓名

吉小安

畅丁杰

马作群

张力争

李翠芳

花玉玲

性别

男

男

男

男

女

女

国籍

中国

新加坡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长期居住地

中国

新加坡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
居留权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二）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北京市通州区永乐经济开发区永开路1号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1号四川大厦东塔楼五层

法定代表人：范熙武

注册资本：273,735.1947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8年5月29日

营业期限：1998年5月29日至无固定期限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1092147XM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出版物零售；出版物互联网销售；烟草制品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

为准）一般项目：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新鲜水

果零售；礼品花卉销售；户外用品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日用品销售；玩

具销售；橡胶制品销售；服装服饰零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珠宝首饰零售；鞋帽零售；化妆

品零售；家用电器零配件销售；文具用品零售；自行车及零配件零售；会议及展览服务；企业管

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

动；电子产品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互联

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停车场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股东：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股28.19%。

2、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职位

董事长，董事

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

董事，总经理

董事

董事

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董事,副总经理

财务总监

姓名

范熙武

冷垚

赵立文

赵天燕

谢丹

马作群

李翠芳

周剑军

赵泰笙

王欣荣

性别

男

男

女

女

女

男

女

男

男

女

国籍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长期居住地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
居留权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关系及一致行动情况说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为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

股东。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

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华联集团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

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如下：

序号

1

上市公司名称

北 京 华 联 商 厦
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及代码

华 联 股 份
（000882）

持股数量（股）

771,609,437

持股比例

28.19%

主营业务

许可项目：出版物零售；出版物互联网销
售；烟草制品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
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
件为准）一般项目：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
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非居住房地产
租赁；新鲜水果零售；礼品花卉销售；户外
用品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
商品）；日用品销售；玩具销售；橡胶制品销
售；服装服饰零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
珠宝首饰零售；鞋帽零售；化妆品零售；家
用电器零配件销售；文具用品零售；自行车
及零配件零售；会议及展览服务；企业管
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
务）；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组织文化艺术
交流活动；电子产品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
辅助设备零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
品）；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
品）；停车场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
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华联集团基于自身经营需要，减持持有的上市公司股

份。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12个月内的持股变动情况

上市公司已于2025年11月28日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77），信息披露义务人计划于2025年年12月19日至2026年3月18日以集中竞

价的方式减持上市公司股份不超过37,560,721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1%。

信息披露义务人计划于未来12个月择机进行减持，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前的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197,744,951股，均为无

限售条件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5.26%。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2025年11月2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

减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7）之后的交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北京华联集团
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北京华联商厦
股份有限公司

合计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

/
/

减持期间

2025/12/19- 2025/12/22

/
/

减 持 均 价（元/
股）

4.266

/
/

减持数量（股）

9,941,400

0
9,941,400

变动比例

0.26%

0
0.26%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有上市公司权益的情况：

股东名称

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合计

股份种类

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本次权益变动前

变动前持股情况

股数（股）

194,195,951
3,549,000

197,744,951

占变动前总股本比
例

5.17%
0.09%
5.26%

本次权益变动后

变动后持股情况

股数（股）

184,254,551
3,549,000

187,803,551

占变动后总股本比
例

4.91%
0.09%

4.999998%
注：上述合计数与各分项值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可能略有差异，这些差异是由于四舍

五入造成的。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影响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属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本次权益变动

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对公司经营及治理结构

产生影响。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均为无限

售条件流通股，但存在155,000,000股质押。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本报
告书签署日起前6个月内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系统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

相关信息进行如实披露，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以
及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其他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签署的本报告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四）中国证监会或上交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二、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创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

券事务部。
本报告书的披露网站上海证券交易所（http://www.sse.com. cn）。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本企业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

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吉小安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本企业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一致行动人（盖章）：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范熙武
年 月 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股票简称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权益变动方式（可
多选）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
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及变动比例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
权益的股份变动的
时间及方式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
金来源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拟于未来12个月
内继续增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此前 6 个月是否在
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创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新材

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是 □ 否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
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持股数量：197,744,951股
持股比例：占公司总股本的5.26%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变动数量：9,941,400股
变动比例：0.26%
变动后持股数量：187,803,551股
变动后持股比例：4.999998%

时间：2025年12月19日-2025年12月22日
方式：集中竞价交易。

是 □ 否 □ 不适用 √

是 □ 否 √

是 □ 否 √

上市公司所在地

股票代码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有无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北京市

600361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 1号四川大厦东
塔楼四层408室

北京市通州区永乐经济开发区永开路 1
号

有 √ 无 □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
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吉小安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一致行动人（盖章）：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范熙武

年 月 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注销原因：根据《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

称“《2023年激励计划》”）、《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

“《2024年激励计划》”）、《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

“《2025年激励计划》”）的规定，部分激励对象因离职已失去激励计划的激励资格，公牛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对其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614,
260股进行回购注销处理。

●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有关情况

回购股份数量（股）

614,260
注销股份数量（股）

614,260
注销日期

2025年12月25日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

（一）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

1.2023年5月18日，公司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和《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2023年6月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的议案》。公司独立

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3.2023年10月26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

意见。相关限制性股票已于2023年12月22日完成注销。

4.2024年4月2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相关限制性股票已于2024年6月18日完

成注销。

5.2024年6月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及数量的议案》。

6.2024年10月3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相关限制性股票已于2024年12月23日

完成注销。

7.2025年4月2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相关限制性股票已于2025年6月17日完成注销。

8. 2025年 6月 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价格及数量的议案》。

9.2025年10月3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二）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

1.2024年5月20日，公司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和《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2024年6月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的议案》。

3.2024年10月3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相关限制性股票已于2024年12月23日

完成注销。

4. 2025年4月2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

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相关限制性股票已于2025年6月17日完成注销。

5. 2025年 6月 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价格及数量的议案》。

6.2025年10月3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三）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
1.2025年5月15日，公司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和《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
议案》等相关议案。

2.2025年6月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的议
案》。

3.2025年10月3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四）本次回购注销通知债权人情况

2025年10月31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相关指定媒体披露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83），至今公示期已满

45天。公示期间未接到债权人申报债权并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情况。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原因及依据

根据《2023年激励计划》的规定，激励对象69人因离职已失去本次股权激励资格，公司对

其持有的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119,365股进行回购注销处理。

根据《2024年激励计划》的规定，激励对象80人因离职已失去本次股权激励资格，公司对

其持有的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290,775股进行回购注销处理。

根据《2025年激励计划》的规定，激励对象32人因离职已失去本次股权激励资格，公司对

其持有的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204,120股进行回购注销处理。

（说明：离职人员中部分人员同时参加了 2023年、2024年和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因此合并计算后实际离职总人数为98人）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相关人员、数量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 98人，回购注销的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614,
260股，公司将于本次回购完成后依法履行相应的减资程序。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2023年

激励计划》《2024年激励计划》《2025年激励计划》剩余限售条件的股权激励股份7,245,214股。

（三）回购注销安排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开立了本次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并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递交了回购注销申请，预计本

次限制性股票于2025年12月25日完成注销。公司后续将依法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三、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股份合计

变动前

7,859,474
1,800,728,214
1,808,587,688

变动数

-614,260
0

-614,260

变动后

7,245,214
1,800,728,214
1,807,973,428

注：以上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以回购注销事项完成后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

构表为准。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股权分布仍

具备上市条件；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

份比例被动提升，但不触及5%或1%的整数倍，如下：

公司控股股东、实控人及
一致行动人

宁波良机实业有限公司

阮立平

阮学平

宁波凝晖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铄今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合计

当前持股数
量（股）

973,425,600
291,698,117
219,408,816
12,236,782

907
1,496,770,222

本 次 注 销 前
占比（%）

53.8224
16.1285
12.1315
0.6766
0.0001

82.7591

本 次 注 销 后
占比（%）

53.8407
16.1340
12.1356
0.6768
0.0001

82.7872

占比变动比
例（%）

0.0183
0.0055
0.0041
0.0002
0.0000
0.0281

权益变动说明

一致行动人组合计持股变动比例
不触及5%或1%的整数倍。

四、说明及承诺

公司董事会说明：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项涉及的决策程序、信息披露符合法律、法

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规定和《2023年激励计划》《2024年激励计划》《2025年激

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书》的安排，不存在损害激励对象合法权益及债权人利益的情

形。

公司承诺：已核实并保证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涉及的对象、股份数量、注销日期等信

息真实、准确、完整，已充分告知相关激励对象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宜，且相关激励对

象未就回购注销事宜表示异议。如因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与有关激励对象产生纠纷，公

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上海仁盈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回购注销已履行了现阶段

必要的程序并取得了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公司法》、《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相关激励计划的规定；本次回购注销的原因、数量、价格及回购注销安

排符合《公司法》、《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相关激励计划的规定，

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603195 证券简称：公牛集团 公告编号：2025-091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债务逾期基本情况

1、2025年4月25日，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德化工”或“公司”）在《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部分债务逾期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27）。截至 2025年 4月 25日，公司和全资子公司同德科创材料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同德科创”）逾期债务本金为30,820,946.72元，前述逾期债务对应的利息均已按时

支付。

2、2025年5月23日,公司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公司部

分银行账户解除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6），公司归还了平安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

司逾期债务2,986,129.86元。

3、2025年5月27日,公司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公司及

全资子公司部分债务逾期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47）。截至2025年5月26日，公司

和全资子公司同德科创逾期债务本金为 44,473,436.20元，逾期未付的利息为 980,000.00元，

合计45,453,436.20元。

4、2025年6月27日,公司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公司及

全资子公司部分债务逾期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54）。截至2025年6月27日，公司

和全资子公司同德科创逾期债务本金为 46,977,855.24元，前述逾期债务对应的利息均已支

付。

5、2025年7月29日，公司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公司及

全资子公司部分债务逾期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64）。截至2025年7月29日，公司

和全资子公司同德科创逾期债务本金为 50,625,559.09元，逾期债务对应的利息公司均已支

付。

6、2025年8月27日，公司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公司及

全资子公司部分债务逾期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87）。截至2025年8月27日，公司

和全资子公司同德科创逾期债务本金为 65,755,445.09元，逾期债务对应的利息公司均已支

付。

7、2025年9月16日，公司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公司及

子公司部分债务逾期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96）。截至2025年9月15日，公司及子

公司同德科创等逾期债务本金为81,813,365.24元，逾期未付的利息为1,394,578.24元，逾期本

金及逾期未付利息合计83,207,943.48元。

8、2025年9月23日，公司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公司及

子公司部分债务逾期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99）。截至2025年9月22日，公司及子

公司同德科创等逾期债务本金为129,408,611.93元，逾期未付的利息为3,006,160.74元，逾期

本金及逾期未付利息合计132,414,772.67元。

9、2025年10月17日，公司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公司

及子公司部分债务逾期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110）。截至2025年10月16日，公司及

子公司同德科创等逾期债务本金为203,910,946.87元，逾期未付的利息为4,376,417.15元，逾

期本金及逾期未付利息合计208,287,364.02元。

10、2025年11月29日，公司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公司

及子公司部分债务逾期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130）。截至2025年11月28日，公司及

子公司同德科创等逾期债务本金为309,568,829.43元，逾期未付的利息为11,572,310.25元，逾

期本金及逾期未付利息合计321,141,139.68元。

11、截至2025年12月21日，公司和子公司同德科创等在金融机构的债务逾期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债权人

青岛华通融资租赁有
限责任公司

德银融资租赁有限公
司

海通恒信国际融资租
赁有限公司

青岛华通融资租赁有
限责任公司

德银融资租赁有限公
司

远东国际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

借款人

同德科创

同德科创

同德科创

同德科创

同德科创

同德科创

逾期日

2025/4/26
2025/4/30
2025/6/11
2025/7/26
2025/7/30
2025/8/24

逾期金额（元）

10,000,000.00
3,471,952.67

17,116,606.42
10,000,000.00
3,532,972.24

96,913.76

逾期利息（元）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合计

长江联合金融租赁有
限公司

华融金融租赁股份有
限公司

平安国际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

长江联合金融租赁有
限公司

海通恒信国际融资租
赁有限公司

华融金融租赁股份有
限公司

远东国际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

浙江浙银金融租赁股
份有限公司

浙江浙银金融租赁股
份有限公司

长江联合金融租赁有
限公司

德银融资租赁有限公
司

青岛华通融资租赁有
限责任公司

深圳南山宝生村镇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国际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

浙江浙银金融租赁股
份有限公司

长江联合金融租赁有
限公司

青岛华通融资租赁有
限责任公司

海通恒信国际融资租
赁有限公司

山西河曲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原平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同德科创

同德科创

同德化工

同德科创

同德科创

同德科创

同德科创

同德科创

同德科创

同德科创

同德科创

同德科创

同德通

同德化工

同德科创

同德科创

同德科创

同德科创

同德化工

同德科创

2025/8/25
2025/8/31
2025/8/31
2025/9/01
2025/9/11
2025/9/20
2025/9/24
2025/10/05
2025/10/05
2025/10/10
2025/10/15
2025/10/26
2025/10/29
2025/10/30
2025/11/05
2025/11/10
2025/11/26
2025/12/11
2025/12/21
2025/12/21

11,500,000.00
0.00

11,430,018.17
11,500,000.00
1,426,358.08

22,030,968.76
8,895,024.94

12,000,000.00
12,000,000.00
22,000,000.00
19,608,310.00
10,000,000.00
1,395,426.46

0.00
19,000,000.00
27,000,000.00
50,000,000.00
16,611,361.24

0
0

300,615,912.74

0.00
172,952.88

0.00
396,638.89
568,102.92

2,776,630.53
101,975.06
441,008.11
419,913.45
318,825.00
88,534.79

1,119,333.34
70,065.77

112,871.03
769,957.92

1,439,372.76
2,776,127.80
545,983.76
100,200.00

2,185,898.95
14,404,392.96

上表中逾期债务本金为300,615,912.74元，占公司2024年经审计净资产的15.06%，逾期

未付的利息为14,404,392.96元，占公司2024年经审计净利润的-11.86%，逾期本金及逾期未

付利息合计315,020,305.70元。

公司正在与上述金融机构积极协商签署补充协议事宜，目的均为争取债务延期偿还、调

整还款计划，缓解公司短期偿债压力。本期公司对山西河曲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

西原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均为部分利息逾期。近日，公司已与青岛青银金融租赁有

限公司签署补充协议，调整还款计划，降低租赁利率，已不存在逾期情况。

二、公司的应对措施

1、公司已与政府相关部门积极汇报、沟通，忻州市人民政府组织辖区内各参贷银行及金

融机构，为化解公司债务风险和偿债压力召开专题会议，协调各家金融机构资源为公司纾困，

明确要求银行不得进行抽贷等行为。目前，忻州市政府已协调各参贷银行等成立金融机构债

权人委员会，统一与各家银行等金融机构积极沟通，在公司信贷投放上协调保存量、扩增量、

降利率、不抽贷、不还本转贷、及时续贷，争取债务延期偿还、调整还款计划，缓解公司的短期

偿债压力。

2、公司将采取有效措施尽全力保障生产经营，加强成本控制、应收账款回收等措施缓解

短期流动性压力，继续加大非主业资产处置力度，努力改善公司经营状况。

三、风险提示

1、债务逾期事项可能会导致公司融资能力下降，加剧公司现金流紧张局面。因上述债务

逾期，公司及子公司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违约金、滞纳金和罚息等费用，导致公司的财务费用增

加，存在面临诉讼、仲裁、银行账户或资产被冻结的风险，可能对公司财务状况及日常生产经

营产生不利影响，并对公司本年度业绩产生影响。

2、公司将根据债务逾期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中国证监

会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2日

证券代码：002360 证券简称：同德化工 公告编号：2025-136

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部分债务逾期的进展公告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证券投资基金投资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等流通受限证券有关问

题的通知》（证监基金字〔2006〕141号）相关规定，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就旗下财通鼎欣量

化选股18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财通鼎欣量化选股18个月定开混合，基金代

码：018705）参与北京同益中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同益中，股票代码：688722）询价转让

的事项公告如下：

基金名称

财通鼎欣量化
选股18个月定

开混合

非 公 开 发
行股票

同益中

认 购 数 量
（股）

30,209

总成本（元）

467,333.23

总成本占基
金资产净值

比例

0.36%

账面价值（元）

522,011.52

账 面 价 值 占
基 金 资 产 净

值比例

0.41%

锁定期

6个月

注：基金资产净值、账面价值为2025-12-19数据。

特此公告。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601108 证券简称: 财通证券 公告编号：2025-081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第三期短期融资券兑付完成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2025年6月13日成功发行了财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三期短期融资券（以下简称“本期短期融资券”），本期短期融资券

发行规模为人民币15亿元，票面利率为1.64%，短期融资券期限为189天，兑付日期为2025
年 12月 19日（详见本公司于 2025年 6月 17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三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2025 年 12 月 19 日，本公司按期兑付了本期短期融资券本息共计人民币 1,512,738,
082.19元。

特此公告。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2日

东海增益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招募说明书及产品资料概要

提示性公告
东海增益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全文及产品资料概要全文于2025年

12月23日在本公司网站[www.donghaifunds.com]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
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9595531）咨

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请充分了解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5年12月23日

证券代码：002060 证券简称：广东建工 公告编号：临2025-067

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粤水电布尔津县风电项目
（三期50万千瓦）项目首台机组

并网发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5年 12月 21日，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

广东水电二局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广东粤水电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粤水电布尔

津县风电项目（三期50万千瓦）项目首台机组（10MW）并网发电运行。

上述项目的并网发电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有一定的提升作用。截至目前，公司累计已

投 产 发 电 的 清 洁 能 源 项 目 总 装 机 5094.52MW，其 中 水 力 发 电 380.50MW，风 力 发 电

800.36MW，光伏发电3613.66MW，独立储能300MW；制储氢600Nm3/h。
特此公告。

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